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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的独立董事意见 

各位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我们作为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对厦门华侨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1、公司接受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助，缓解流动资金

紧张问题，满足了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 

2、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无须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体现了

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大力支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增补秦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刘刚先生因个人身体健康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一职，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增补一名董事，现经公司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提名，推荐秦辉先生为董事候选人，当选后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仔细查阅了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以及相关人

员的个人简历，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屈中标先生、黄健雄先生、马平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三位独立董事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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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的三分之一。现经公司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名，推荐

陈广垒先生、丁建臣先生、李文华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后任期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仔细查阅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聘任程序，以及其

个人简历，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增补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监事董超凡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监事一职，目前公司监事成员数

为 2 人，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增补一名监事，现经公司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名，推荐吴娉婷女士为监事候选人，当选后任期至本届监事

会届满。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仔细查阅了监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以及相关人

员的个人简历，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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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议案独立董事意见
签字页】 

 

 

 

 

独立董事：            

 

                   

       屈中标                   

 

 

       黄健雄                  

 

 

      马   平                  

 

 

2018年 11 月 12 日 


